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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浙商银行”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于2022年6月13日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2年6月27日在杭州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目前本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13�人。本次会议亲自出席并参与表决的董事共12名，其中胡天高董事和郑

金都独立董事以视频形式参会。高勤红董事参加会议，但因提名股东股权质押的原因，不行使

表决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张荣森董事（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通过《浙商银行主要股东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浙商银行 2021�年度大股东行为评估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本行对浙江能源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任志祥回避表决。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的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 该关联交易属于浙商银行正常

授信业务，对浙商银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召开后本公司独立董事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基于浙商 银行正常经营

业务开展需要，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浙商 银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

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 的条件进行，没有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 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银行的独立性，不会

对浙商银行的持续 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上述议案已经浙商银行第

六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四、通过《关于总行零售业务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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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浙江杭州庆春路288号浙商银行总行一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总人数（人）

149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14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2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571,811,821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446,586,64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

股）

4,125,225,17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72.210814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48.51607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3.6947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

东大会由董事张荣森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6人，陈忠伟先生和程惠芳女士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刘龙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439,512,194 99.916245 6,133,652 0.072617 940,800 0.011138

H

股

4,124,678,175 99.986740 0 0.000000 547,000 0.013260

普通股合计：

12,564,190,369 99.939377 6,133,652 0.048789 1,487,800 0.011834

2、 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439,512,194 99.916245 6,133,652 0.072617 940,800 0.011138

H

股

4,124,678,175 99.986740 0 0.000000 547,000 0.013260

普通股合计：

12,564,190,369 99.939377 6,133,652 0.048789 1,487,800 0.011834

3、 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国内准则及国际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441,773,446 99.943016 3,871,400 0.045834 941,800 0.011150

H

股

4,124,678,175 99.986740 0 0.000000 547,000 0.013260

普通股合计：

12,566,451,621 99.957363 3,871,400 0.030795 1,488,800 0.011842

4、 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441,226,746 99.936544 4,419,100 0.052318 940,800 0.011138

H

股

4,124,678,175 99.986740 0 0.000000 547,000 0.013260

普通股合计：

12,565,904,921 99.953015 4,419,100 0.035151 1,487,800 0.011834

5、 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383,322,683 99.251011 63,152,463 0.747669 111,500 0.001320

H

股

4,122,177,900 99.926131 3,047,275 0.07386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505,500,583 99.472540 66,199,738 0.526573 111,500 0.000887

6、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442,581,146 99.952578 3,893,000 0.046090 112,500 0.001332

H

股

4,125,159,175 99.998400 66,000 0.0016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567,740,321 99.967614 3,959,000 0.031491 112,500 0.000895

7、 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交易情况报

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320,574,154 98.508125 125,900,992 1.490555 111,500 0.001320

H

股

4,122,172,000 99.925988 3,053,175 0.07401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442,746,154 98.973373 128,954,167 1.025740 111,500 0.000887

8、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傅廷美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435,387,811 99.867416 11,087,335 0.131264 111,500 0.001320

H

股

4,125,148,275 99.998136 76,900 0.001864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560,536,086 99.910309 11,164,235 0.088804 111,500 0.000887

9、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高强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440,351,394 99.926180 6,123,752 0.072500 111,500 0.001320

H

股

4,125,225,17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565,576,569 99.950403 6,123,752 0.048710 111,500 0.000887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履职评价及问责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313,320,412 98.422247 129,968,834 1.538715 3,297,400 0.039038

H

股

4,122,151,000 99.925479 3,053,175 0.074012 21,000 0.000509

普通股合计：

12,435,471,412 98.915507 133,022,009 1.058097 3,318,400 0.026396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履职评价及问责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313,320,412 98.422247 129,968,834 1.538715 3,297,400 0.039038

H

股

4,122,151,000 99.925479 3,053,175 0.074012 21,000 0.000509

普通股合计：

12,435,471,412 98.915507 133,022,009 1.058097 3,318,400 0.026396

12、 议案名称：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435,239,604 99.865661 8,049,642 0.095301 3,297,400 0.039038

H

股

4,125,204,175 99.999491 0 0.000000 21,000 0.000509

普通股合计：

12,560,443,779 99.909575 8,049,642 0.064029 3,318,400 0.026396

13、 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8,440,181,394 99.924168 6,405,252 0.075832 0 0.000000

H

股

4,125,225,17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565,406,569 99.949051 6,405,252 0.050949 0 0.0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东

3,898,168,6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4,060,668,8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东

481,343,857 98.6867 6,405,252 1.3133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129,266,365 97.8605 2,826,100 2.1395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52,077,492 98.9936 3,579,152 1.0064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不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6

关于聘请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3,700,612,907 99.891878 3,893,000 0.105085 112,500 0.003037

7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交

易情况报告

3,578,605,915 96.598503 125,900,992 3.398487 111,500 0.003010

8

关于选举傅廷美先生为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693,419,572 99.697706 11,087,335 0.299284 111,500 0.003010

12

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3,693,271,365 99.693706 8,049,642 0.217287 3,297,400 0.089007

1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3,698,213,155 99.827101 6,405,252 0.172899 0 0.0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和本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

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等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计票。

第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斌、俞晓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

法律、法规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1916� � �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2-04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2年6月27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浙商银行” ）第六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对浙江能源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

● 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公告述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授信业务，对本公司的

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对浙江能源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

的议案》，同意给予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65亿元，授

信额度有效期一年。其中，给予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40亿元；认定浙江

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般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给予其最高综合授信额度5.5亿元；

给予浙江浙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2亿元；给予上海璞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最

高综合授信额度8亿元；给予浙江浙石油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5亿元；给予

杭州锦环投资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4.5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控股子公司浙江能源国际有限公司、 浙能资本投资

（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6.99%股份，并联合向本公司委派任志祥董事，属于本公司主

要股东。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浙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璞能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浙江浙石油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杭州锦环投资有限公司均为浙江省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 根据 《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三、公允交易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的授信条件不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授信的条件； 本公司不为上述关联方融

资行为提供担保（但以银行存单、国债提供足额反担保的除外）；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授信

按一般的商业条款原则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上述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银保监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26号一一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及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上述关联交易需履行如下

程序：本公司给予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方的授信额度占本公司资本净额1%以上，属

于重大关联交易，需由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董事会批准。上述关联

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浙商银行正常授信业务，对浙商银行正常经营

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浙商

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基于浙商银行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

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浙商银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

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没有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

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银行的独立性，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

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

七、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3、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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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6月24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6月27日上午10:00起在深圳市南山

区粤海街道科苑路8号讯美科技广场1号楼27层会议室一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应参

加会议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刘用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议案一、《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议案二、《关于更新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1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面值：人民币1元/股。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2.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将在

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实施。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2.3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福建腾旭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2.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54元/股， 发行价格未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将对本次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2.5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共计为223,787,908股， 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2.6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股票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

转让。限售期满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发行对象所取

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

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2.7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344,633,378.32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及偿还债务。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2.8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

例共享。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2.9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2.10、上市地点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议案三、《关于更新〈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更新）》。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议案四、《关于更新〈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更新）》。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用腾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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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6月24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6月27日上午10:00起在深圳市南山

区粤海街道科苑路8号讯美科技广场1号楼27层会议室一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应参

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邵风高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议案一、《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二、《关于更新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1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面值：人民币1元/股。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将在

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实施。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3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福建腾旭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54元/股， 发行价格未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将对本次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5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共计为223,787,908股， 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6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股票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

转让。限售期满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发行对象所取

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

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7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344,633,378.32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及偿还债务。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8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

例共享。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9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10、上市地点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三、《关于更新〈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更新）》。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四、《关于更新〈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更新）》。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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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甲方” ）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会议和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2021年8月20日，公司与福建腾旭实业有限公司（“腾旭实业” 、“乙方” ）就本次发行事

宜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就股份认购具体事宜进行约定。协议主要内容请

查阅公司于2021年8月21日披露的《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

公司于2022年6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暨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日，

公司与腾旭实业就本次发行事宜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对股份

认购数量进行了明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乙双方已于2021年8月20日签订了《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腾旭实业

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

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或“原协议” ），为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

经友好协商，达成本补充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第一条 调整修改部分

1.原协议第1.1条修改为：

双方同意， 乙方作为唯一认购对象拟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为223,787,

908股，最终认购股票数量根据深交所审核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实际发行数量而定，如深

交所及中国证监会届时对本协议约定的发行股票数量做出调整， 双方届时将另行签署补充

协议。

2.原协议第1.2条修改为：

本次认购完成后，乙方将因本次发行而持有上市公司股票223,787,908股，占届时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08%。

第二条 本补充协议成立后，即成为《认购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认购协议》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三条 除本补充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认购协议》 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

续有效。本补充协议与《认购协议》有相互冲突时，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腾旭实业， 公司董事长刘用腾先生为发行对象的股东之一且为

发行对象的法定代表人，发行对象的控股股东刘用旭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刘用腾先生的兄弟，

同时，腾旭实业与公司股东吴一萍女士、吴莉萍女士已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人协

议》，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刘用旭先生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董事会审议《关于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时，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出具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本次交易相关

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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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同洲 公告编号：2022-049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

主体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同洲电子” ）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

会第八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年6月27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福建腾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对象的控股股东刘用

旭先生及发行对象一致行动人吴一萍女士、吴莉萍女士出具以下承诺函：

承 诺 函

(1)自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2021年8月21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

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关联方未持有同洲电子股票，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减持同洲电子股票的情

形。

(2)本公司及本公司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

十四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之规定的情形。

(3)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同洲电子本次发行完成后的18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具有

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承诺不减持同洲电子股票（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

分派产生的股票），也不安排任何减持计划。

(4)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如发生短线交易或

违反承诺减持同洲电子股票的情况， 本公司及本公司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因此所得收益

将全部归同洲电子所有，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5)若本公司的上述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新的监管政策不相符，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

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承诺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本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关联

方具有约束力。

承诺人：福建腾旭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承 诺 函

(1)自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2021年8月21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

人实际控制的关联方未持有同洲电子股票，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减持同洲电子股票的情形。

(2)本人及本人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

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之规定的情形。

(3)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同洲电子本次发行完成后的18个月内，本人及本人具有控制

关系的关联方承诺不减持同洲电子股票（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

产生的股票），也不安排任何减持计划。

(4)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如发生短线交易或违反

承诺减持同洲电子股票的情况， 本人及本人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因此所得收益将全部归

同洲电子所有，本人将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5)若本人的上述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新的监管政策不相符，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

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承诺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本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关联方具

有约束力。

承诺人：

刘用旭

年 月 日

承 诺 函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同洲电子本次发行完成后的18个月内，本人及本人具有控制

关系的关联方承诺不减持同洲电子股票（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

产生的股票），也不安排任何减持计划。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如发生短线交易或违反

承诺减持同洲电子股票的情况， 本人及本人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因此所得收益将全部归

同洲电子所有，本人将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3)若本人的上述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新的监管政策不相符，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

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承诺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本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关联方具

有约束力。

承诺人：

吴一萍

年 月 日

承 诺 函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同洲电子本次发行完成后的18个月内，本人及本人具有控制

关系的关联方承诺不减持同洲电子股票（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

产生的股票），也不安排任何减持计划。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如发生短线交易或违反

承诺减持同洲电子股票的情况， 本人及本人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因此所得收益将全部归

同洲电子所有，本人将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3)若本人的上述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新的监管政策不相符，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

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承诺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本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关联方具

有约束力。

承诺人：

吴莉萍

年 月 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169� � �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2-048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2年

6月27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张璞临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制订〈经理层成员选拔聘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制订〈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工资总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制订〈担保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负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向中信银行兰州分行申请增加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兰州分行申请新增授信额度业务， 由年初50,0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增至不超过85,000.00万元，其中综合授信67,000.00万元，资产池业务不超过18,000.00万元，以

公司自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等资产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授信期限按中信银行兰州分行

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48�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22-072

债券代码：128036� � � �债券简称：金农转债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年6月2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第十八届发行

审核委员会2022年第73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对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

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证券代码：688787� � � �证券简称:海天瑞声 公告编号：2022-036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控股子公司自2022年5月13

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375.43万元，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

型。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对公司2022年度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

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2年度损益的影响情况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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